
 

 

 
 

 

 
 

 

2018年第 10期（总第 68期） 

 

市水务工程质量安全监督站 编      2018年 12月 8 日印发 

 

2018 年 11 月，市水务工程质量安全监督站（以下简称“监

督站”）在做好日常监督检查的同时，继续配合局有关处室开展

治水提质管网工程专项抽查和黑臭水体督导专项检查的工作，同

时根据《深圳市水务局关于推动水务行业安全生产专项执法检查

工作的通知》的文件要求，积极参与水务行业安全生产专项执法

行动。现将 11月份监督检查情况通报如下： 

一、 基本情况 

经统计，本月监督项目 659 项，其中续建项目 611 项,新开

工项目 48项，合同工程完工或竣工验收 12项。监督项目分布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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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各区，原特区外项目较多，其中龙岗区、龙华区和南山区本月

新增项目较多（见图 1、图 2）。 

 

 

 

 

 

 

 

图 1  11月份全市监督项目分布图 

 

 

 

 

 

 
 

 
 
 
 
 
 
 
 
 

图 2  各区（新区）近期监督项目对比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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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1月～11月全市监督项目累计柱形图 

为确保全市水务工程质量与施工安全，改善水务工程工地形

象面貌，我站在强化水务工程质量与施工安全管理行为、实体质

量监管的基础上，切实加强了对工地生产生活设施、封闭管理、

施工现场扬尘防治等安全文明施工的监督检查。在做好日常监督

的同时，根据《深圳市水务局开展水务行业安全生产专项执法行

动工作方案》，监督站会同市水政监察支队组织开展水务行业安

全生产专项执法行动，对市属重点水务工程的安全生产工作进行

执法检查。 

检查结果表明，部分水务工程为完成年度考核任务，在加快

进度的同时，对质量安全管理有所松懈，存在重进度轻质量安全

的现象，本月监督检查发现的不良行为、质量缺陷和安全隐患数

量明显增多。据统计，针对监督检查发现的问题，监督站本月共

下发了 186份现场检查结果通知书、26 份预警通知书、37份整

改通知书（见表 1、图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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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监督检查项目分布表 

项目 监督项目数（项） 监督检查（项目·次） 预警文书（份） 整改文书（份） 

福田区 13 4 1 2 

罗湖区 6 1  1 

盐田区 13 2  1 

南山区 21 19 1  

宝安区 122 21 4 6 

龙岗区 83 33 5 10 

龙华区 61 10 3 3 

坪山区 45 10 5 2 

光明区 25 11 2  

大鹏新区 19 5 1 1 

局属单位 70 45 3 5 

水务集团及其他企业 181 25 1 6 

合  计 659 186 26 37 

 

 

 

 

 

 

 

 

 

 

图 4  监督检查近期数据对比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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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建设程序与行为方面 

监督检查发现，本月建设程序中开工备案滞后的情况及制度

执行方面的问题仍较为突出，工程资料、人员到岗和整改未回复

方面等问题也仍然存在,分别占比分别为 31%、30%、14%、21%和

4%（见图 5）。 

建设程序方面存在的问题主要有：龙岗区和南山区的项目较

多，如“龙岗河流域河道综合整治项目 EPC（设计采购施工）-

三棵松水黑臭整治工程”、“龙岗河流域河道综合整治项目 EPC

（设计采购施工）-田心村排水渠综合整治工程”等 22 个项目未

及时办理开工备案手续（详见表 2）。布吉水质净化厂改造工程

-配套工程至今未办理开工备案手续；福田区香梅路片区内涝整

治工程现场已开工但未签发开工令；黑臭水体排污口整治工程-

暗涵段工程未签订施工合同和监理合同已开工等。 

表 2                     开工备案滞后情况一览表（按收文时间排序） 

序

号 
工程名称 建设单位 收文时间 告知函时间 开工时间 

1 

龙岗河流域河道综合整治项目

EPC（设计采购和施工）-三棵

松水黑臭整治工程 

 深圳市龙岗区环境保

护和水务局  
2018-11-1 2018-10-11 2018-7-16 

2 

龙岗河流域河道综合整治项目

EPC（设计采购施工）-田心村

排水渠综合整治工程 

 深圳市龙岗区环境保

护和水务局  
2018-11-1 2018-10-18 2018-7-16 

3 

龙岗河流域河道综合整治项目

EPC（设计采购施工）-沙背沥

河综合整治工程 

 深圳市龙岗区环境保

护和水务局  
2018-11-1 2018-10-18 2018-7-16 

4 

龙岗河流域河道综合整治项目

EPC（设计采购施工）-上禾塘

水综合整治工程 

 深圳市龙岗区环境保

护和水务局  
2018-11-1 2018-10-18 2018-7-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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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工程名称 建设单位 收文时间 告知函时间 开工时间 

5 

龙岗河流域河道综合整治项目

EPC（设计采购施工）-浪背水

综合整治工程 

 深圳市龙岗区环境保

护和水务局  
2018-11-1 2018-10-18 2018-7-16 

6 

龙岗河流域河道综合整治项目

EPC（设计采购施工）-茅湖水

综合整治工程 

 深圳市龙岗区环境保

护和水务局  
2018-11-1 2018-10-18 2018-7-16 

7 罗湖区 10项管网改造工程 
深圳市水务（集团）有

限公司 
2018-11-1 2018-9-27 2018-8-29 

8 
坪山河流域石井排洪渠综合整

治工程（一期） 

坪山区环境保护和水务

局  
2018-11-8 2018-10-30 2018-7-15 

9 麻雀坑水综合整治工程 
坪山区环境保护和水务

局  
2018-11-8 2018-10-29 2018-7-2 

10 
蛇口花果路（工业七路-湾厦路

段）供水管更新改造工程 

深圳市水务（集团）有

限公司 
2018-11-13 2018-11-13 2018-8-29 

11 
南山区向南自然村给水管网改

造工程 

深圳市水务（集团）有

限公司 
2018-11-13 2018-11-13 2018-8-29 

12 
南山区向南东村给水管网改造

工程 

深圳市水务（集团）有

限公司 
2018-11-13 2018-11-13 2018-8-29 

13 
南山区向南商业街给水管道改

造工程 

深圳市水务（集团）有

限公司 
2018-11-13 2018-11-13 2018-8-29 

14 
南山区南光村给水管网改造工

程 

深圳市水务（集团）有

限公司 
2018-11-13 2018-11-13 2018-8-29 

15 
南山区荔园小区给水管网改造

工程 

深圳市水务（集团）有

限公司 
2018-11-13 2018-11-13 2018-8-29 

16 
南山区科苑西给水管网改造工

程 

深圳市水务（集团）有

限公司 
2018-11-13 2018-11-13 2018-8-29 

17 
蛇口海滨花园给水管网改造工

程 

深圳市水务（集团）有

限公司 
2018-11-13 2018-11-13 2018-8-29 

18 
南山区科技园 30区给水管道

改造工程 

深圳市水务（集团）有

限公司 
2018-11-13 2018-11-13 2018-8-29 

19 
蛇口工业七路（南海大道-爱榕

路段）供水管道更新改造工程 

深圳市水务（集团）有

限公司 
2018-11-13 2018-11-13 2018-8-29 

20 
蛇口招商海月花园一期给水管

网改造工程 

深圳市水务（集团）有

限公司 
2018-11-13 2018-11-13 2018-8-29 

21 
同乐河综合整治一期工程-桥

梁部分 

 深圳市龙岗区环境保

护和水务局  
2018-11-14 2018-11-13 2018-4-1 

22 
福田区 3项给水管网改造工程

（施工） 

深圳市水务（集团）有

限公司 
2018-11-14 2018-8-20 2018-8-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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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执行方面存在的问题主要有：大空港片区水环境综合整

治项目-下涌综合整治工程、塘尾涌综合整治工程，前海铁石片

区水环境综合整治项目-航城街道黄田片区排涝泵站工程、共乐

涌综合整治工程、石岩街道浪心村内涝整治工程、松岗街道燕川

片区内涝整治工程、三棵松水黑臭整治工程、同乐河综合整治工

程范围外河段入河排污口临时接驳工程，观澜河流域水环境综合

整治工程-木谷河综合整治工程（11 标段）、茜坑水库大浪上岭

排片区雨水截排工程，富盈门优质饮用水入户工程等项目的监理

单位未严格履行监理职责，对现场质量安全监管不到位；小区排

水管网改造工程（第四批）-观澜街道、焦坑水黑臭水体应急工

程、塘径水综合整治工程范围外入河排污口临时接驳工程、同乐

河综合整治工程范围外河段入河排污口临时接驳工程、观澜河流

域水环境综合整治工程-牛咀水综合整治工程、龙华区妇幼保健

院排水渠改造工程、黑臭水体排污口整治工程-暗涵段工程和观

澜河流域水环境综合整治工程-冷水坑水综合整治工程未严格落

实材料进场申报、报审程序;布吉水质净化厂改造工程-配套工程

监理单位未对检测计划认真审查把关，焊缝检测未严格按照规范

执行；茅洲河流域水环境综合整治工程-排涝河截污工程施工单

位未按照监理单位的要求施工。 

人员到岗情况：本月共检查发现 17 个项目的项目经理和总

监理工程师等主要管理人员存在未到岗履职情况（详见表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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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项目主要管理人员未到岗情况一览表 

序
号 

检查日期 工程名称 未到岗人员 

1 10月 31日 黑臭水体排污口整治工程-暗涵段
工程 

江西云峰建设工程有限公司项目
经理程少红、安全员黄飞飞。 

2 10月 31日 
龙城街道回龙河北通道瓶颈段防
洪整治工程 

市广汇源水利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项目技术负责人方林飞。 

3 11月 1日 富盈门优质饮用水入户工程 
市旭生骏鹏建筑工程有限公司项
目经理李健，市祺骏建设工程顾问
有限公司总监理工程师赵伟凯。 

4 11月 1日 
坪山区沙湖社区谢屋村、卢屋村、
新屋村给水管网改造工程 

广东永盛建筑工程有限公司项目
经理陈提、技术负责人梁华庐、安
全员梁昌铭、廖垲锋。 

5 11月 8日 焦坑水黑臭水体应急工程 
市广汇源水利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项目技术负责人韩定清、安全员容
皓均。 

6 11月 8日 塘径水综合整治工程范围外入河
排污口临时接驳工程 

市水利土木建筑工程有限公司项
目经理郑伟敏、技术负责人刘隆
学、安全员黄晔。 

7 11月 9日 田心村排水渠综合整治工程 

水利部长江水利委员会陆水枢纽
工程局项目技术负责人田佳平、安
全主任任卫国,广东华禹工程咨询
有限公司总监理工程师蒋裕民。 

8 11月 13日 大沙河流域麒麟山湖水环境治理
工程 

广东省水利水电第三工程局有限
公司项目技术负责人冯微、安全员
袁伟财。 

9 11月 13日 布吉水质净化厂改造工程-配套工
程 

北京燕波工程管理有限公司总监
理工程师吴云、合同规定的其他监
理人员。 

10 11月 13日 西湖水黑臭水体应急工程 厦门安能建设有限公司项目技术
负责人陈潮沛、安全员孟宁宁。 

11 11月 14日 龙华区妇幼保健院排水渠改造工
程 

市金润建设工程有限公司项目经
理李水旺，广西中信恒泰工程顾问
有限公司总监理工程师鲁爽。 

12 11月 20日 新安街道海华社区 48区内涝整治
工程 

江西省宏顺建筑工程有限公司项
目经理熊招英，市竣迪建设监理有
限公司总监理工程师孙晓峰。 

13 11月 22日 水二村支流综合整治工程范围外
河段入河排污口临时接驳工程 

市华茂建设工程有限公司项目经
理王智育、技术负责人彭茂群、安
全员林贵敏。 

14 11月 22日 同乐河综合整治工程范围外河段
入河排污口临时接驳工程 

市水利土木建筑工程有限公司项
目经理郑伟敏、技术负责人刘隆
学。 

15 11月 23日 同乐河综合整治一期工程-桥梁部
分 

市合创建设工程顾问有限公司总
监理工程师朱永军。 

16 11月 27日 
龙岗河流域河道综合整治项目
EPC-龙岗中学排洪渠综合整治工
程 

广东华禹工程咨询有限公司总监
理工程师蒋裕民。 

17 11月 27日 石岩街道浪心村内涝整治工程 

江西省降龙水利水电建设工程有
限公司项目经理尧安生、安全员饶
仙花，深圳鲲鹏工程顾问有限公司
总监理工程师陈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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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多数责任主体单位均按监督文书的要求进行了整改并及

时将整改处理结果书面反馈监督站，但坪山区沙湖社区谢屋村、

卢屋村、新屋村给水管网改造工程等 3 个项目迄今仍未能按期整

改回复（见表 4）。 

表 4                      未按期整改回复项目情况表 

序

号 
责任单位 工程名称 文号 发文日期 回复期限 回复时间 

1 
市深水龙岗水务

集团有限公司 

坪山区沙湖社区谢屋

村、卢屋村、新屋村

给水管网改造工程 

深水质监

〔2018〕改字

第 104号 

11月 5日 11 月 10日 
尚未收到

回复 

2 
龙岗区环境保护

和水务局 

坪山区碧岭社区污水

支管网工程 

深水质监

〔2018〕改字

第 114号 

11月 14日 11 月 30日 
尚未收到

回复 

3 
宝安区新安街道

办事处 

新安街道海华社区

48 区内涝整治工程 

深水质监

〔2018〕改字

第 122号 

11月 23日 11 月 30日 
尚未收到

回复 

 

 

 

 

 

 

 

 

图 5  建设程序与行为方面问题分析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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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建设程序和行为方面问题对比图 

 

周检表及报送情况：11月份大鹏新区建筑工务局，宝安区、

龙岗区环境保护和水务局等单位周检表报送资料及时；福田区环

境保护和水务局、市水务工程建设管理中心等单位也报送较及时，

但是项目法人的周检表未加盖公章；光明区建筑工务局、市水务

（集团）有限公司等单位未按要求报送（见表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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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施工期水务工程建设管理周检查报送情况一览表 
（统计截止：11月 30日） 

序

号 
建设单位（按片区） 

第四十四周 

10.29至 11.02 

第四十五周 

11.05至 11.09 

第四十六周 

11.12至 11.16 

第四十七周 

11.19至 11.23 

第四十八周 

11.26至 11.30 

应报

数量 

实报 

数量 

应报

数量 

实报

数量 

应报

数量 

实报 

数量 

应报

数量 

实报 

数量 

应报 

数量 

实报 

数量 

1 市水务工程建设管理中心 18 18 18 17 18 17 18 14 18 0 

2 市治理深圳河办公室 2 2 2 2 2 2 2 2 2 2 

3 市河道管理中心 3 2 3 1 3 1 3 0 3 0 

4 市东江水源工程管理处 1 0 1 0 1 0 1 0 1 0 

5 市铁岗·石岩水库管理处 0 0 0 0 0 0 0 0 0 0 

6 市北部水源工程管理处 3 3 3 2 3 2 3 2 3 0 

7 市东部水源管理中心 9 9 7 7 7 7 7 7 7 0 

8 市公明供水调蓄工程管理处 6 6 6 6 6 6 6 6 6 6 

9 市西丽水库管理处 5 5 3 3 3 3 0 0 0 0 

10 市梅林水库管理处 0 0 0 0 0 0 0 0 0 0 

11 市三洲田·铜锣径水库管理处

处 

1 1 1 0 1 0 1 0 1 0 

12 福田片区 8 8 9 9 9 9 9 9 9 9 

13 罗湖片区 3 0 4 0 4 0 4 0 4 0 

14 南山片区 16 13 16 11 16 12 16 12 16 0 

15 盐田片区 4 4 4 4 4 4 4 4 4 4 

16 宝安片区 38 38 51 24 52 26 54 29 56 31 

17 龙岗片区 32 15 33 15 34 15 35 15 37 0 

18 光明片区 82 82 82 82 82 82 82 82 82 82 

19 坪山片区 19 0 19 0 19 0 19 0 19 0 

20 龙华片区 32 32 33 32 34 33 34 33 34 33 

21 大鹏片区 13 13 13 13 13 13 13 13 13 13 

22 市水务（集团）有限公司 108 0 108 0 108 0 108 0 108 0 

23 其他 6 0 6 0 6 0 6 0 6 0 

24 总计 409 251 422 228 425 232 425 228 429 1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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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工程实体质量方面 

实体检查情况：施工缝未按规范要求凿毛处理、挡土墙后及

管沟未按要求分层回填、压实的情况仍然比较突出，混凝土外观

质量较差，个别项目未按图施工、存在偷工减料现象。如观澜河

流域水环境综合整治工程—木古河综合整治工程（II 标段）

K0+800 段防洪墙墙体钢筋制安与施工图严重不符，其中①号筋

设计要求采用 15 根，现场仅布设 6 根，②号筋、③号筋设计间

距分别为 100mm、200mm，但现场②号筋和③号筋均按同一断面

布设，现场实测两段钢筋间距，其平均间距分别为 250mm、300mm，

且②号筋和③号筋未伸入基础底部; 宝安区沙井河片区排涝工

程（一）提升泵站的墩墙、水闸、箱涵侧墙施工缝未按规范要求

凿毛处理、部分止水带破损；塘尾涌综合整治工程箱涵侧墙施工

缝未按规范进行凿毛处理便已完成模板安装到下一段工序；水二

村支流综合整治工程范围外河段入河排污口临时接驳工程管道

包封混凝土施工缝未凿毛，混凝土外观质量较差；固戍水质净化

厂（一期）扩容提标工程已完成浇筑的混凝土池壁有冷缝、错台

等质量缺陷，拉杆钢筋头处理不符合规范要求。田心村排水渠综

合整治工程、三棵松黑臭水体整治工程、龙岗河流域河道综合整

治项目-浪背水综合整治工程、上禾塘水综合整治工程、花园河

综合整治工程、观澜河流域水环境综合整治工程-牛咀水综合整

治工程均存在挡墙墙后和管道回填土未分层压实、检测；坪山湖

沙湖社区谢屋村、卢屋村、新屋村给水管网改造工程给水管管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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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挖宽度达不到规范和设计要求，管道基础未按设计要求铺设砂

垫层。 

  

图 7、图 8  观澜河流域水环境综合整治工程—木古河综合整治工程（II标段）K0+800段防洪墙墙体钢筋制安与施工

图严重不符，其中①号筋设计要求 15根，现场仅布设 6根；②号筋、③号筋设计间距分别为 100mm、200mm，但现场

②号筋和③号筋均按同一断面布设，且未按设计要求伸入基础底部。 

 

 

图 9  宝安区沙井河片区排涝工程（一）提升泵站的墩墙

侧墙施工缝未按规范要求凿毛处理。 

图 10  宝安区沙井河片区排涝工程（一）水闸箱涵部分

止水带破损。 

 

 

 

 

 

 

图 11  坪山湖沙湖社区谢屋村、卢屋村、新屋村给水管

网改造工程管道沟槽开挖宽度达不到规范和设计要求。     

图 12  固戍水质净化厂（一期）扩容提标工程已完成浇

筑的混凝土池壁有冷缝、错台等质量缺陷，拉杆钢筋头处

理不符合规范要求,回填料不满足设计要求,存在建筑垃

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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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3  水二村支流综合整治工程范围外河段入河排污口

临时接驳工程管道包封混凝土施工缝未凿毛。 

图 14 塘尾涌综合整治工程箱涵侧墙施工缝未按规范进行

凿毛处理便已完成模板安装到下一段工序。 

 

材料与实体质量抽检情况：本月共对 123个在建水务工程开

展管材、基桩低应变检测、钢筋保护层、动力触探和植筋抗拉拔

等 22 项监督抽检。其中对坪山区碧岭社区污水支管网工程管道

经 CCTV 检测发现有 4 处 2 级（中等）结构性缺陷；坪山区龙田

社区污水支管网工程管道经 CCTV 检测均发现 2 处 2 级（中等）

功能性缺陷，坪山区秀新社区污水支管网工程管道经 CCTV 检测

均发现 2 处 2级（中等）结构性缺陷；坪山区沙田社区污水支管

网工程管道经 CCTV 检测均发现 6 处 2 级（中等）结构性缺陷；

光明新区公明核心南片区雨污分流管网工程管道经 CCTV 检测发

现 1 处 2 级（中等）结构性缺陷。根据《广东省水利工程建材打

假工作方案》的要求，监督站对在建水利工程项目使用的建材在

库、在用情况和采购合同情况进行全面排查。本月共抽检管材

22 组，发现在监督抽检的管材中未发现不合格情况。针对上述

抽检发现不合格情况已反馈相关单位，并要求及时进行整改（见

表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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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                     监督抽检不合格情况统计表 

序

号 
抽检项目 不合格数量 工程名称 处理方式 

1 基桩钻芯法 2 个芯样 深圳市赤坳水库除险加固工程 
已发文书责令整改(深水
质监〔2018〕改字 103号) 

2 

管道内窥 
CCTV 

4处 2级结构
性缺陷 

坪山区碧岭社区污水支管网工程 
已发文书责令整改(深水
质监〔2018〕改字 114号) 

3 
2处 2级结构

性缺陷 
坪山区秀新社区污水支管网工程 

已发文书责令整改(深水
质监〔2018〕警字 141号) 

4 
6处 2级结构

性缺陷 
坪山区沙田社区污水支管网工程 

已发文书责令整改(深水
质监〔2018〕警字 142号) 

5 
2处 2级功能

性缺陷 
坪山区龙田社区污水支管网工程 

已发文书责令整改(深水
质监〔2018〕警字 140号) 

6 
1处 2级功能

性缺陷 
光明新区公明核心南片区雨污分流
管网工程 

已发文书责令整改(深水
质监〔2018〕警字 147号) 

7 砂子 1 组 公明水库坝间边坡护坡工程 
已发文书责令整改(深水
质监〔2018〕警字 148号) 

8 混凝土普通砖 1 组 
深圳市龙岗区社区给水管网改造工
程五期-布吉供水有限公司供水片
区 

已发文书责令整改(深水
质监〔2018〕改字 132号) 

四、施工安全管理方面 

本月在安全防护和文明施工方面的问题数较上月有明显增

加，分别占比 48%和 31%。同时临时用电和其他安全问题环比上

月也有小幅增长，占比 12%和 9%。 

基坑、沟槽临时支护方面：开挖施工防坍塌支护措施未严格

按照施工图和规范要求实施并存在安全隐患情况较多。如：简坑

河综合整治工程 P1+300 段约 10m范围的岸墙土方开挖支护措施

未按设计文件及施工方案实施，设计要求采用灌注桩＋锚杆支护，

现场实际采用钢板桩支护；松岗街道燕川片区内涝整治工程，现

场发现部分微型桩内部结构采用槽钢代替设计要求的工字钢，且

微型桩上部冠梁内箍筋间距不符合设计要求；茅洲河流域中上游

段支流（玉田河）水环境综合整治工程，未浇筑灌注桩上部冠梁

和侧面砼挂板，支护体系不完善，且无其他安全防护措施，桩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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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体失稳；槽钢、钢板桩支护不连续，未设置围檩，开挖过程中

存在局部掏空现象；茅洲河流域水环境综合整治工程-排涝河截

污工程，调蓄池淤泥层开挖未严格按照施工图要求施工，在淤泥

层已开挖至第二道钢支撑支护高程，监理单位下发通知要求施工

单位完成钢支撑支护措施后再进行施工，施工单位仍未执行监理

指令继续进行开挖施工，势必存在淤泥层坍塌的较大安全隐患。 

其他安全防护方面的隐患表现为：部分基坑临边、岸墙临边

未设防护栏杆，部分预留洞口安全防护措施不符合相关规程要求；

顶管施工吊装作业的吊钩无防脱钩装置，吊装作业过程中吊具下

面有人停留，且施工人员在悬挑作业平台御料时未系安全绳；现

场抽查打桩机，发现支架支撑连接轴螺栓缺失或用钢筋代替的现

象；某工地 1名施工工人因废弃的模板、建筑垃圾等未及时清理，

导致脚部被扎伤；某工地在沿河原挡墙已出现倾斜情况下，仍有

挖掘机在已倾斜的挡墙顶部施工作业，存在坠物伤人和挡墙坍塌

的较大安全隐患；暗涵清淤施工条件恶劣，施工前未编制专项施

工方案，施工时未做好通风、检测、防中毒措施；现场未设置操

作平台进行高处浇筑作业，部分工人安全防护意识薄弱。                                                                                                                                                                           

脚手架搭设方面主要存在不规范、不牢固的现象：立杆基础

垫板的规格，纵、横向扫地杆或扫地杆的设置和固定，架体与建

筑结构接结方式或间距，立杆、纵向不平杆、横向水平杆间距不

符合设计或规范要求；施工层未铺满脚手板或铺设不牢、不稳，

未采用安全平网兜底；脚手架外立杆内侧未挂满密目式安全网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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闭；架体搭设完毕未办理验收手续。                      

施工现场安全文明方面存在问题较多，工地的形象面貌未得

到明显改善，主要有施工围挡方面，未按要求连续设置封闭施工；

施工现场扬尘防治方面，工地入口处未设置车辆除泥、冲洗设施

或设置不符合规范要求，洗车水未经处理流入市政管网或河道；

雾炮或喷淋设施配备不足，施工弃土、弃石、建筑垃圾未及时清

运，部分裸露土体未覆盖；施工现场未设置排水设施，积水较严

重，施工现场道路及材料加工区地面未进行硬化处理及安全生产

警示标识牌设置数量不足，部分施工现场进出口处缺少工程概况、

项目负责人、文明施工纪律等标示牌；施工材料管理方面，现场

的建筑材料、施工机具无序堆积，阻塞道路。 

临时用电存在安全隐患主要表现为:配电系统未采用三级配

电、二级漏电保护系统，用电设备未有各自专用的开关箱；部分

电缆线绝缘层老化，随意拖地、泡水；电焊机使用存在多台设备

共用一台漏电保护器，防触电保护器未接线或损坏，接线柱防护

罩缺失，未作保护接零或保护接地等问题。 

特种设备检查中发现：龙华水质净化厂（一期）提标改造工

程现场已安装使用的塔式起重机未按要求进行联合验收，存在塔

式起重机设备出厂编号与报装资料不一致、无产权备案证、产品

合格证、制造许可证，无维保合同、维保制度，塔式起重机主体

结构未接地、塔机垂直度偏差超过 4‰、变幅小车终端缓冲装置

缺失等隐患；富盈门优质饮用水入户工程正在使用的吊篮设备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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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场查证，未进行进场报验；现场抽查的吊篮作业人员无三级教

育、安全技术交底记录；吊篮虽多次转场施工，但均未组织进行

验收；现场使用的吊篮重锤未按规范要求悬空，配重力矩部分螺

母未上满，未安装防止冲顶的限位装置；盐田区优质饮用水入户

管网更新维护四期工程东海丽景花园 A单位吊篮未安装上限位装

置，部分配重块已破损，现场缺少安全警示标志。                                                                                                                                                                                         

针对以上所发现的安全隐患，已及时发出监督文书并要求相

关单位按期整改，均已收到回复。 

 

 

 

 

 

 

 

 

图 13茅洲河流域水环境综合整治工程-排涝河截污工

程，调蓄池土方开挖未严格按照设计要求施工，已开挖

至第二道钢支撑支护高程，监理单位下发通知要求施工

单位完成钢支撑支护措施后再进行施工，施工单位未执

行监理指令仍进行开挖施工。 

图 14简坑河综合整治工程 KP1+300段约 10m范围的岸墙

土方开挖支护措施未按设计文件及施工方案实施，设计

要求采用灌注桩＋锚杆支护，现场实际采用钢板桩支护。 

 

 

 

 

 

图 15松岗街道燕川片区内涝整治工程现场发现部分微

型桩内部结构采用槽钢代替设计要求的工字钢，且微型

桩上部冠梁内箍筋间距不符合设计要求。 

图 16观澜水质净化厂提标护容工程（一期） -二沉池南

面施工区个别施工人员作业区域上方堆放大量钢管存在

安全隐患。 



 19  

  

图 17观澜水质净化厂提标护容工程（一期）-生反池 G

区模板施工人员站在钢管上作业没有任何防护措施。 

图 18大空港片区水环境综合整治项目-下涌综合整治工

程--打桩机支架支撑连接轴螺栓缺失或用钢筋代替的现

象。 

 

 

 

 

 

图 19前海铁石片区水环境综合整治项目-共乐涌综合整

治工程--管涵清淤施工时未做好通风、检测、防中毒措

施。 

图 20大沙河流域麒麟山湖水环境治理工程 模板工人站

在钢管上操作施工，现场未搭设安全操作平台及登高施

工未佩戴安全带。 

 

 

 

 

 

 

 

 

 

 

图 21  施工现场安全隐患分析             图 22  施工现场安全隐患对比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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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018 年 11 月质量安全监督检查情况一览表 

序

号 
工程名称 参建单位 存在的问题 

1 

茅洲河流域

水环境综合

整治工程-排

涝河截污工

程 

建设单位：市水务工程建设管理中心 

设计单位：市水务规划设计院有限公司 

监理单位：市深水水务咨询有限公司 

施工单位：中铁二局股份有限公司 

11月 26日监督检查发现: 

调蓄池施工作业面三区土方开挖机械清表未

与地连墙保持安全距离、三区二道钢支撑未及时与

竖向柱连接、二区板顶堆放大量渣土未及时清运、

1#塔吊高强螺栓缺垫层等问题。 

对上述问题，已发监督文书（深水质监〔2018〕

警字第 153号）要求相关单位处理。 

2 

宝安区沙井

河片区排涝

工程（一） 

建设单位：市水务工程建设管理中心 

设计单位：市水务规划设计院有限公司 

监理单位：市深水水务咨询有限公司 

施工单位：中交第四航务工程局有限公司 

11月 26日至 30日监督检查发现： 

污水提升泵站和水闸施工作业面，发现提升泵

站支护桩桩间土未采取防坍塌措施、水闸脚手架和

开口架未封闭及张挂安全网、提升泵站高程-5.6m

处墩墙和水闸箱涵侧墙施工缝未凿毛处理、部分止

水带破损等问题。 

对上述问题，已发监督文书（深水质监〔2018〕

警字第 154号）要求相关单位处理。 

3 

布吉水质净

化厂改造工

程-配套工程 

建设单位：市水务工程建设管理中心 

设计单位：市水务规划设计院有限公司 

监理单位：北京燕波工程管理有限公司 

施工单位：中国水利水电第七工程局有限公

司 

11月 13日监督检查发现： 

1.该工程完成工程量 35%，至今未办理开工备

案手续；监理单位投标承诺的监理人员除占万喜

外均未到岗履职，总监吴云不在岗。 

2.我站 10 月 19 日质量与安全监督检查结果

通知书所列整改的问题要求 10 月 25 日回复，至

今未收到正式整改回复。 

3.检测计划内容不明确，监理单位未对检测

计划认真审查，审查过程流于形式；管道回填密

实度检测数量严重不足；焊缝检测未严格按照规

范执行，已完成的钢管焊缝检测未覆盖到每条焊

缝上；已通水管道未做打压试验但已覆土。 

4.新建挡墙和人工挖孔桩孔口混凝土外观质

量差，存在蜂窝、麻面、错台现象。 

5.现场建筑材料堆放混乱，扬尘治理措施不

足，仓库内易燃油漆及气瓶实瓶、空瓶未单独分

开存放，安全文明施工差。 

6.粤宝花园原挡墙未采取临边防护措施，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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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工程名称 参建单位 存在的问题 

时楼梯未设置防滑条；人工挖孔桩处安全警示标

志缺失。 

7.卸土平台搭设无防倾倒措施，立杆支撑过

少。 

8.施工现场和工人宿舍临时用电存在以下问

题：（1）工人住在废弃电房内，临时用电未设置

专用配电箱，宿舍用电乱接乱拉；（2）使用原来

配电房开关设备未标注开关出线；（3）人工挖孔

桩处配电箱未及时点检，接线端子盒无盖；（4）

人工挖孔桩处多台卷扬机电线有接头，未单独设

置末端配电箱，电线未套管保护；（5）工人住宿

范围内枯枝及落叶未及时清理，紧挨动火作业处，

存在安全隐患。 

对上述问题，已发监督文书（深水质监〔2018〕

改字第 112号）要求相关单位整改。 

4 

深圳市沙湾

河流域水环

境综合整治

工程 

建设单位：市水务工程建设管理中心 

设计单位：惠州市华禹水利水电工程勘测设

计有限公司 

监理单位：市深水水务咨询有限公司 

施工单位：市广水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11月 26日监督检查发现： 

1.沙塘布桥段水土保持措施未落实到位。 

2.部分裸露土未覆盖，沉砂设施不足。 

对上述问题，已发监督文书（深水质监〔2018〕

改字第 130号）要求相关单位整改。 

5 

大沙河流域

麒麟山湖水

环境治理工

程 

建设单位：市水务工程建设管理中心 

设计单位：中国电建集团昆明勘测设计研究

院有限公司 

监理单位：市深水水务咨询有限公司 

施工单位：广东省水利水电第三工程局有限

公司 

11月 13日监督检查发现： 

1.施工现场发电机皮带传动部位未设置防护

罩；氧气瓶、乙炔瓶室外倒地放置，未采取防护措

施；模板、木方等易燃材料堆放区域未配置灭火器

材。 

2.工人三级安全教育学时及考核人数不符合

规范要求。  

3.办公、生活区域堆置钢管、模板等建筑材料

且堆放混乱。 

4.施工单位项目技术负责人、安全员不在岗。 

对上述问题，已发监督文书（深水质监〔2018〕

警字第 133号）要求相关单位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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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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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茅洲河流域

水环境综合

整治工程-排

涝河截污工

程 

建设单位：市水务工程建设管理中心 

设计单位：市水务规划设计院有限公司 

监理单位：市深水水务咨询有限公司 

施工单位：中铁二局股份有限公司 

11月 13日监督检查发现： 

1.调蓄池第三区淤泥层已开挖至第二道钢支

撑支护高程，监理单位已下发通知要求施工单位完

成钢支撑支护措施后再进行施工，施工单位未执行

监理指令仍进行开挖施工。 

2.淤泥层开挖未严格按照设计要求施工，存在

淤泥层滑塌的安全隐患。 

对上述问题，已发监督文书（深水质监〔2018〕

警字第 139号）要求相关单位处理。 

7 

市赤坳水库

除险加固工

程 

建设单位：市东部水源管理中心 

设计单位：市广汇源环境水务有限公司 

监理单位：市深水水务咨询有限公司 

施工单位：市广汇源水利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10月 13日监督抽检发现: 

该工程主坝右坝肩的 2 根冲孔灌注桩钻孔经

抽芯检测结果显示： 

1.Z25#桩底岩土层为全风化花岗岩，不满足设

计要求（设计要求钻孔桩桩底高程深入弱风化岩层

以下 1m）。 

2.Z19#和 Z25#桩桩长均小于施工单位提供的

施工桩长。 

对上述问题，已发监督文书（深水质监〔2018〕

改字第 103号）要求相关单位整改。 

8 

公明水库坝

间边坡护坡

工程 

建设单位：市公明供水调蓄工程管理处 

设计单位：中工武大设计研究有限公司 

监理单位：市深水水务咨询有限公司 

施工单位：市建宏达建设实业有限公司 

11月 13日监督抽检发现: 

该工程用于护坡的河砂含泥量不能配制抗渗、

抗冻或其他特殊要求的混凝土，同时超出标准要

求，不能配制混凝土。 

对上述问题，已发监督文书（深水质监〔2018〕

警字第 148号）要求相关单位处理。 

9 

罗湖区优质

饮用水入户

工程第二阶

段（第一批） 

建设单位：罗湖区建筑工务局 

设计单位：中国铁路设计集团有限公司 

监理单位：市中行建设工程顾问有限公司 

施工单位：中国水利水电第七工程局有限公

司 

11月 28日监督检查发现： 

该工程监理机构未按投标承诺配备监理人员，

投标承诺配备 20个监理人员，检查时仅有 8名监

理人员到岗，且到岗人员只有总监庞成平与投标承

诺人员相符，其他到岗监理人员未经建设单位确

认。 

对上述问题，已发监督文书（深水质监〔2018〕

改字第 135号）要求相关单位整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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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福田区排水

管网正本清

源工程（第四

期）勘察设计

施工项目总

承包（EPC）

工程 

建设单位：福田区环境保护和水务局 

设计单位：中国电建集团中南勘测设计研究

院有限公司 

监理单位：市中行建设工程顾问有限公司 

施工单位：中国水利水电第十三工程局有限

公司 

10月 25日监督检查发现： 

1.W19化粪池基坑开挖支护不符合要求，槽钢

支护不连续，长度不够。 

2.基坑临时上下安全通道不符合要求，存在安

全隐患。 

3.隐蔽工程质量验收记录表建设单位和设计

单位未签字。 

对上述问题，已发监督文书（深水质监〔2018〕

改字第 102号）要求相关单位整改。 

11 

福田区排水

管网正本清

源工程（第五

期）第二部分

勘察设计施

工项目总承

包（EPC）工

程 

建设单位：福田区环境保护和水务局 

设计单位：中冶华天南京工程技术有限公司 

监理单位：深圳鲲鹏工程顾问有限公司 

施工单位：中国十九冶集团有限公 

11月 8日监督检查发现: 

1.W16-W19检查井施工，沟槽基础无砂垫层；

部分沟槽未按照设计图纸进行支护，局部掏空，支

护不到位。 

2.顶管工作井施工吊钩钩头防脱器缺失，吊装

作业使用自制吊索具，吊装钢丝绳绳夹设置错误。 

3.空压机气带老化严重，局部破损。  

4.配电箱无日常检查记录，多处带电端子板无

防护罩，配电箱内堆放杂物，进出线口无绝缘垫圈，

现场一处使用无 PE线的家用插板。 

5.个别潜水泵使用无 PE线的二芯电缆线。 

6.顶管工作井施工点临边防护措施工不足。 

对上述问题，已发监督文书（深水质监〔2018〕

改字第 109号）要求相关单位整改。 

12 

福田区香梅

路片区内涝

整治工程 

建设单位：福田区环境保护和水务局 

设计单位：中工武大设计研究有限公司 

监理单位：市建控地盘监理有限公司 

施工单位：市交运工程集团有限公司 

10月 31日监督检查发现： 

1.工程已进行开工备案并告知我站，现场已开

始施工，但仍未签发开工令。 

2.施工人员三级安全教育流于形式，工人缺乏

基本安全常识。 

 3.设计单位未对顶管井的各项技术参数提出

明确要求。 

 4.现场扬尘措施落实不到位。 

对上述问题，已发监督文书（深水质监〔2018〕

警字第 125号）要求相关单位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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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南山区康乐

园等八个小

区优质饮用

水入户工程 

建设单位：南山区环境保护和水务局 

设计单位：市利源水务设计咨询有限公司 

监理单位：市深水水务咨询有限公司 

施工单位：市水务工程有限公司 

10月 30日监督检查发现： 

1.钢管架体作业层脚手板不足，脚手架与楼层

未挂安全网。 

2.脚手架楼梯护栏下部缺少横杆，局部缺少挡

脚板。 

对上述问题，已发监督文书（深水质监〔2018〕

警字第 117号）要求相关单位处理。 

14 

盐田区优质

饮用水入户

管网更新维

护四期工程 

建设单位：盐田区环境保护和水务局、 

           市水务（集团）有限公司 

设计单位：中国市政工程中南设计研究总院

有限公司 

监理单位：市半岛建设监理有限公司 

施工单位：惠州市建筑工程总公司 

11月 1日监督检查发现： 

1.东海丽景花园 A 单位吊篮未安装上限位装

置，部分配重块已破损，现场缺少安全警示标志。 

2.和亨雅园脚手架，存在双排脚手架剪刀撑未

连续设置到顶；连墙件横杆过短，未连接到双排架

外立管；脚手架顶部自由端过长，未设置连墙横杆；

现场未封闭围挡，缺少安全警示标志。 

3.监理企业未按规定对该工程项目进行每月

安全生产检查，发现空白表格早已签字盖章，存在

弄虚作假情况；监理、施工单位每周安全生产隐患

未及时跟踪整改。 

对上述问题，已发监督文书（深水质监〔2018〕

改字第 106号）要求相关单位整改。 

15 

大空港片区

水环境综合

整治项目-下

涌综合整治

工程 

建设单位：宝安区环境保护和水务局 

设计单位：市水务规划设计院有限公司 

监理单位：市甘泉建设监理有限公司 

施工单位：中国建筑第六工程局有限公司 

11月 7日监督检查发现: 

1.现场安全文明施工较差，裸露土未覆盖，车

行道未硬底化，无 TSP在线监测设备，洗车槽无循

环系统，致使泥水直接流到市政道路上，不满足扬

尘污染防治工作要求。 

2.施工区域河道临边防护仅用钢筋和警示带

设置，不满足安全要求；施工现场围挡不能完全封

闭，村民随意进出施工场地，存在安全隐患。 

3.现场抽查打桩机，发现支架支撑连接轴螺栓

缺失和用钢筋代替的现象，存在严重的安全隐患。 

4.钢筋加工区电焊机使用存在多台设备共用

一台漏电保护器、部分电缆线老化、防触电保护器

未接线、无保护接零或保护接地等问题。 

监理单位对上述问题未按合同和规范要求履

职，不能及时要求施工单位进行处理。 

对上述问题，已发监督文书（深水质监〔2018〕

改字第 108号）要求相关单位整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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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塘尾涌综合

整治工程 

建设单位：宝安区环境保护和水务局 

设计单位：广东省水利电力勘测设计研究院 

监理单位：市甘泉建设监理有限公司 

施工单位：中国建筑第六工程局有限公司 

11月 14日监督检查发现： 

1.桩号 T0+531.23～T0+564.23 处箱涵安装的

止水材料为止水钢板，与设计要求的止水铜片不

符；箱涵侧墙施工缝未按规范进行凿毛处理，施工

单位已完成模板安装并计划下一道工序施工。 

2.施工区域内沿河道临边及电缆井和检查井

口等无安全防护措施，箱涵脚手架搭设人员无操作

资格证，个别可调托撑螺栓伸出长度超过 30cm，

部分架体基础为软土且泡水。 

3.现场安全文明施工较差，雾炮或喷淋设施配

备不足，部分裸露土体未覆盖，不满足扬尘防治要

求。 

监理单位未按合同和规范要求严格履行监理

职责，质量安全监管不到位，未及时发现并督促施

工单位对上述问题进行整改处理。 

对上述问题，已发监督文书（深水质监〔2018〕

改字第 117号）要求相关单位整改。 

17 

前海铁石片

区水环境综

合整治项目-

航城街道黄

田片区排涝

泵站工程 

建设单位：宝安区环境保护和水务局 

设计单位：市广汇源环境水务有限公司 

监理单位：市东鹏工程建设监理有限公司 

施工单位：中国交通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11月 20日监督检查发现: 

1.抽查正在进行施工作业的氧气、乙炔气热切

割作业人员，经核实，作业人员无特种作业操作证。 

2.抽检排涝泵站基坑支护桩冠梁箍筋间距部

分实测平均间距为 141mm，不满足设计要求的箍筋

间距 120mm。 

3.排涝泵站基坑支护素桩设计文件中明确其

完整性不进行检测，实际施工过程中即未进行完整

性检测也未进行抽芯检测，无法对排涝泵站基坑支

护素桩的施工质量进行评判和验收。 

4.施工现场部分临边防护仅用钢筋和警示带

设置，且裸露土未覆盖，不满足扬尘防治及施工现

场安全文明施工要求。 

监理单位未按合同和规范要求严格履行监理

职责，质量安全监管不到位，未及时发现并督促施

工单位对上述问题进行整改处理。 

对上述问题，已发监督文书（深水质监〔2018〕

改字第 123号）要求相关单位整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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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前海铁石片

区水环境综

合整治项目-

南昌涌综合

整治工程 

建设单位：宝安区环境保护和水务局 

设计单位：北京市市政工程设计研究总院有

限公司 

监理单位：市东鹏工程建设监理有限公司 

施工单位：中国交通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11月 5日监督检查发现： 

1.施工现场河道临边有临时堆土和用于石笼

网护脚施工的石块，安全距离不满足规范要求，同

时沿河原挡墙已出现倾斜，但仍有挖掘机在已倾斜

的挡墙上部施工作业，存在坠物伤人和边坡坍塌的

安全隐患。 

2.截污管沟开挖支护未按设计文件及施工方

案实施，同时横向支撑未设置围檩，不能形成管沟

安全支护结构；施工作业区内的居民生活用电线塔

和变压器未见防护措施。 

3.已完成的石笼网护脚外观线型不顺直，且部

分石块粒径较小、碎石较多。 

4.施工现场安全文明施工较差，临时堆土未及

时清运，且未覆盖，不满足扬尘污染防治工作要求；

施工现场围挡因与周边居民区相邻，不能完全封

闭，村民随意进出施工场地，但出入口未见安全指

挥人员及相关警示标识等。 

对上述问题，已发监督文书（深水质监〔2018〕

警字第 137号）要求相关单位处理。 

19 

前海铁石片

区水环境综

合整治项目-

共乐涌综合

整治工程 

建设单位：宝安区环境保护和水务局 

设计单位：北京市市政工程设计研究总院有

限公司 

监理单位：市东鹏工程建设监理有限公司 

施工单位：中国交通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11月 20日监督检查发现: 

1.现场安全文明施工和防扬尘工作较差，施工

围挡未封闭，河道临边安全防护设置较少，临水作

业无应急救援设施，建筑材料未分类码放，未设置

洗车槽、雾炮机或喷淋设施配备不足、裸露土未覆

盖等。 

2.别墅段 U 型槽施工作业紧邻地铁和电力管

线，施工单位在未根据现场实际状况制定施工方案

情况下仍进行施工作业；管涵人工清淤安全防护措

施不到位，现场无通风设施、未配备有毒气体检测

仪器等。 

监理单位未按合同和规范要求履职，质量安全

监管不到位，不能及时督促施工单位对上述问题进

行整改处理。 

对上述问题，已发监督文书（深水质监〔2018〕

改字第 133号）要求相关单位整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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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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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名称 参建单位 存在的问题 

20 

前海铁石片

区水环境综

合整治项目-

机场南排洪

渠综合整治

工程 

建设单位：宝安区环境保护和水务局 

设计单位：市水务规划设计院有限公司 

监理单位：市东鹏工程建设监理有限公司 

施工单位：中国交通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11月 5日监督检查发现: 

1.河道抛石挤淤作业过程中夹杂了大量废弃

泥土，不满足设计及规范要求，不能保证施工质量。 

2.施工现场围挡未封闭，临水作业无应急救援

设施，现场未设置洗车槽，裸露土未覆盖，不满足

防扬尘工作要求，安全文明施工较差。 

对上述问题，已发监督文书（深水质监〔2018〕

警字第 151号）要求相关单位处理。 

21 

前海铁石片

区水环境综

合整治项目-

西乡河黑臭

水体治理 

建设单位：宝安区环境保护和水务局 

设计单位：北京市市政工程设计研究总院有

限公司 

监理单位：市东鹏工程建设监理有限公司 

施工单位：中国交通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11月 28日监督检查发现： 

1.钢板坝混凝土止水铜片部分脱焊。 

2.钢板坝垫层未全部浇筑完成即进行底板钢

筋制安作业。 

3.基坑靠近市政道路一侧虽进行了钢板桩支

护，但路面已出现裂缝；基坑坡顶有松软土和块石

未及时处理，存在坍塌和坠物伤人的安全隐患；施

工通道设置不符合规范要求，不满足施工安全等。 

经核查，钢板坝施工内容不在本合同范围，但

在我站负责监督的项目施工区域内，请你单位及时

组织参建单位对上述问题进行处理，保证施工质量

与安全。 

对上述问题，已发监督文书（深水质监〔2018〕

警字第 152号）要求相关单位处理。 

22 

石岩街道浪

心村内涝整

治工程 

建设单位：宝安区石岩街道市政建设工程事

务中心 

设计单位：市广汇源环境水务有限公司 

监理单位：深圳鲲鹏工程顾问有限公司 

施工单位：江西省降龙水利水电建设工程有

限公司 

11月 27日监督检查发现: 

1.连续三次监督检查中项目经理尧安生，总监

陈勇均不在岗； 

2.雨水篦安装施工区域内存在地下管线，现场

施工时无监理人员旁站，安全员不在岗； 

3.未见检查井地基承载力检测报告。 

监理单位未按合同和规范要求严格履行监理

职责，质量安全监理不到位。 

对上述问题，已发监督文书（深水质监〔2018〕

改字第 134号）要求相关单位整改。 

23 

新安街道海

华社区 48区

内涝整治工

程 

建设单位：宝安区新安街道办事处 

设计单位：湖南省水利水电勘测设计研究总

院 

监理单位：市竣迪建设监理有限公司 

11月 20日监督检查发现： 

1.项目经理熊招英，总监孙晓峰均不在岗。 

2.翻身小学对面盖板涵施工区域内存在燃气

管道，混凝土浇筑时施工时施工单位安全员不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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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工程名称 参建单位 存在的问题 

施工单位：江西省宏顺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岗，监理单位无人员旁站。 

3.管道沟槽基础设计有地基承载力要求，监督

检查时施工单位未做地基承载力检测。 

对上述问题，已发监督文书（深水质监〔2018〕

改字第 122号）要求相关单位整改。 

24 

松岗街道燕

川片区内涝

整治工程 

建设单位：宝安区松岗街道办事处 

设计单位：中国市政工程东北设计研究院总

院有限公司 

监理单位：市深水水务咨询有限公司 

施工单位：黄河明珠水利水电建设有限公司 

10月 31日监督检查发现： 

1.现场发现部分微型桩内部结构采用槽钢代

替设计要求的工字钢，且微型桩上部冠梁内箍筋间

距不符合设计要求。 

2.旋挖钻机与居民房屋安全距离不足，且未见

旋挖钻机进场报验资料。 

建设单位、监理单位未按履职要求对上述问题

督促施工单位整改落实。 

对上述问题，已发监督文书（深水质监〔2018〕

警字第 131号）要求相关单位处理。 

25 

焦坑水黑臭

水体应急工

程 

建设单位：龙岗区水务工程建设管理中心 

设计单位：市水务规划设计院有限公司 

监理单位：市深水水务咨询有限公司 

施工单位：市广汇源水利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11月 8日监督检查发现： 

1.施工单位技术负责人韩定清、安全员容皓均

不在岗。 

2.河道桩号 JK1+345下游约 200m位置截污管

道管径由 DN600变更为 DN400，无相关变更资料。 

3.已完工的截污工程无相关单元（工序）质量

验收评定、基础隐蔽验收等资料。 

对上述问题，已发监督文书（深水质监〔2018〕

改字第 110号）要求相关单位整改。 

26 

塘径水综合

整治工程范

围外入河排

污口临时接

驳工程 

建设单位：龙岗区水务建设管理中心 

设计单位：市水务规划设计院有限公司 

监理单位：市深水水务咨询有限公司 

施工单位：市水利土木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11月 8日监督检查发现： 

1.项目经理郑伟敏、技术负责人刘隆学、安全

员黄晔均不在岗。 

2.工程已完工，施工组织设计尚未经批准，无

项目划分、单元（工序）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评定资

料。 

3.原材料进场报验资料未填写日期，未报监理

审批。 

4.施工单位对监理单位所发出的制止其使用

自拌混凝土的通知未予以回复。 

对上述问题，已发监督文书（深水质监〔2018〕

改字第 111号）要求相关单位整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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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田心村排水

渠综合整治

工程 

建设单位：龙岗区环境保护和水务局 

设计单位：长江勘测规划设计研究有限责任

公司 

监理单位：广东华禹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施工单位：水利部长江水利委员会陆水枢纽

工程局 

11月 9日监督检查发现： 

1.监理单位总监理工程师蒋裕民、施工单位项

目技术负责人田佳平和安全主任任卫国不在岗。 

2.正在施工的 DN2000 人工顶管未按要求编制

专项施工方案并组织专家论证。 

3.基坑临边未设置防护栏杆，基坑边沿堆放混

凝土管、钢筋等施工材料，临时用电开关箱一箱多

用。 

4.扬尘防治措施不到位，施工区围挡未封闭，

裸露土未覆盖防尘网，车辆进出口未设置自动冲洗

设施。 

5.U型槽挡墙未见泄水孔；挡墙墙后回填土料

夹带块石、树根，且未分层夯实分层检测。 

对上述问题，已发监督文书（深水质监〔2018〕

改字第 113号）要求相关单位整改。 

28 
三棵松水黑

臭整治工程 

建设单位：龙岗区环境保护和水务局 

设计单位：市水务规划设计院有限公司 

监理单位：广东华禹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施工单位：水利部长江水利委员会陆水枢纽

工程局 

11月 13日监督检查发现： 

1.同庆路 1#箱涵右侧边坡未按设计要求采取

钢板桩支护措施，边坡临边无临边防护栏杆；河道

上下安全通道用竹梯替代；木工锯未加防护罩；临

时用电开关箱“一箱多用”。 

2.河道内横、纵向围堰未按设计图纸要求采用

编织土袋围堰，现场均由松散土体堆积而成。 

3.河道桩号 SHO+000～SHO+070 段 DN500截污

管管沟回填料与设计不符；对拉螺栓头未处理即进

行挡墙回填；土工布未经检测合格即投入使用。 

4.河道桩号 SHO+000～SHO+070 段截污管由

HDPE 中空壁缠绕管变更为 F 型Ⅲ级钢砼管，但未

见相关变更资料；管道包封砼施工施工缝未凿毛。 

5.监理单位未严格履行监理职责，未及时发现

和督促施工单位对上述问题进行整改处理。 

对上述问题，已发监督文书（深水质监〔2018〕

改字第 115号）要求相关单位整改。 

29 

西湖水黑臭

水体应急工

程 

建设单位：龙岗区环境保护和水务局 

设计单位：市水务规划设计院有限公司 

监理单位：市深水水务咨询有限公司 

施工单位：厦门安能建设有限公司 

11月 13日监督检查发现： 

1.项目技术负责人陈潮沛、安全员孟宁宁不在

岗。 

2.施工区位于市政路边，但围挡未完全封闭；

部分洞口临边防护不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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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顶管施工因地质条件影响由泥水平衡顶管

改为人工顶管，但未按要求对其专项施工方案予以

调整和论证；正在进行人工顶管挖掘作业，无通风

措施。 

4.用于顶管施工吊装作业的吊钩无防脱钩装

置，吊装作业过过程中吊具下面有人停留，且施工

人员在悬挑作业平台御料时未系安全绳。 

对上述问题，已发监督文书（深水质监〔2018〕

改字第 116号）要求相关单位整改。 

30 

龙岗河流域

河道综合整

治项目 EPC-

浪背水综合

整治工程 

建设单位：龙岗区环境保护和水务局 

设计单位：长江勘测规划设计研究有限责任

公司 

监理单位：广东华禹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施工单位：水利部长江水利委员会陆水枢纽

工程局 

11月 14日监督检查发现： 

1.U 型槽挡墙墙后回填土及管道回填土未分

层压实和检查。 

2.桩号 K0+480 污水检查井为砖砌结构，与设

计要求（钢筋混凝土结构）不符。 

3.桩号 K0+330 处箱涵顶板受力筋锚固长度没

有过梁中线，存在水平筋弯折现象。 

对上述问题，已发监督文书（深水质监〔2018〕

改字第 118号）要求相关单位整改。 

31 

水二村支流

综合整治工

程范围外河

段入河排污

口临时接驳

工程 

建设单位：龙岗区环境保护和水务局 

设计单位：中国五洲工程设计集团有限公司 

监理单位：市合创建设工程顾问有限公司 

施工单位：市华茂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11月 22日监督检查发现： 

1.施工单位项目经理王智育、技术负责人彭茂

群、安全员林贵敏均不在岗。 

2.管道包封砼施工缝未凿毛，砼外观质量差。 

3.未进行地基承载力检测；未进行项目划分；

已完工的截污工程无相关单元（工序）质量验收评

定、基础隐蔽验收等资料。 

4.未设置人员上下河道安全通道；施工现场材

料堆放混乱；临时用电三级箱设置在斜坡上，没有

操作平台。 

对上述问题，已发监督文书（深水质监〔2018〕

改字第 126号）要求相关单位整改。 

32 

同乐河综合

整治工程范

围外河段入

河排污口临

时接驳工程 

建设单位：龙岗区环境保护和水务局 

设计单位：市水务规划设计院有限公司 

监理单位：市合创建设工程顾问有限公司 

施工单位：市水利土木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11月 22日监督检查发现： 

1.工程已基本完工，开工备案手续滞后。 

2.施工单位项目经理郑伟敏、技术负责人刘隆

学不在岗。 

3.现场所使用的截污管管材与设计不符（设计

要求使用 HDPE双壁波纹管，现场实际使用的为 PE

双壁波纹管），无相关工程变更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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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工程已基本完工，项目法人未组织参建单位

进行项目划分；施工单位未编制施工组织设计，未

填写施工日志，未进行地基承载力检测，已完工的

项目无相关单元（工序）质量验收评定、基础隐蔽

验收等资料。 

5.监理单位未按规范要求严格履行监理职责，

工程已基本完工，监理单位未编制项目监理规划、

监理实施细则和监理月报，未填写监理日志和旁站

监理记录，也未督促施工单位及时整理、归档各类

资料。 

对上述问题，已发监督文书（深水质监〔2018〕

改字第 127号）要求相关单位整改。 

33 

观澜河流域

水环境综合

整治工程—

木古河综合

整治工程（II

标段） 

建设单位：龙岗区环境保护和水务局 

设计单位：市广汇源环境水务有限公司 

监理单位：市合创建设工程顾问有限公司 

施工单位：市金群园林实业发展有限公司 

11月 23日监督检查发现： 

1.未按图施工，在施工中偷工减料，K0+800

段防洪墙墙体钢筋制安与施工图严重不符，其中①

号筋设计要求采用 15根，现场仅布设 6根；②号

筋、③号筋设计间距分别为 100mm、200mm，但现

场②号筋和③号筋均按同一断面布设，现场实测两

段钢筋间距，其平均间距分别为 250mm、300mm，

具体测量数据如下：2.03m 仅布设 8根钢筋，2.1m

仅布设 7 根钢筋；②号筋和③号筋未伸入基础底

部。 

2.设计质量控制不严，施工图（防洪墙结构大

样图）防洪墙 1配筋图所表示的②号筋与钢筋量表

所列的钢筋型式、长度、数量严重不符。 

3.监理单位未认真履行监理职责，对防洪墙钢

筋制安质量控制不到位。 

对上述问题，已发监督文书（深水质监〔2018〕

改字第 128号）要求相关单位整改。 

34 
花园河综合

整治工程 

建设单位：龙岗区环境保护和水务局 

设计单位：长江勘测规划设计研究有限责任

公司 

监理单位：广东华禹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施工单位：水利部长江水利委员会陆水枢纽

工程局 

11月 22日监督检查发现： 

1.干流 13#节点 10#桥上下游河道右岸岸墙支

护设计要求为 DN800@1000旋挖桩＋DN600@1000高

压旋喷桩支护，现场在未做旋喷桩之前已进行河道

开挖施工截污管。 

2.现场抽查的干流 4#节点、13#节点 2个施工

区围挡未封闭，部分裸露土未覆盖防尘网，出入口

未设置车辆自动冲洗设施，现场未设置 TSP扬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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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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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监测设施。 

3.挡墙排水孔未设置反滤体，挡墙墙后回填土

和管道回填土未分层夯实、分层检测。 

对上述问题，已发监督文书（深水质监〔2018〕

改字第 129号）要求相关单位整改。 

35 

龙城街道回

龙河北通道

瓶颈段防洪

整治工程 

建设单位：龙岗区龙城街道办事处 

设计单位：市广汇源环境水务有限公司 

监理单位：广东华禹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施工单位：市广汇源水利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10月 31日监督检查发现： 

1.项目技术负责人方林飞不在岗。 

2.进口段箱涵深基坑开挖面较陡，未放坡；基

坑临边未设置钢性防护栏杆，门式脚手架脚手板未

满铺。  

3.盐龙大道桥底（桩号 K0+047～K0+087）施

工区基坑临边未设置防护栏杆；临时用电箱门未跨

接、接地体埋设不规范，电箱内放置杂物，发电机

燃油桶周围未设置灭火器，临市政路围档安全警示

灯设置不足。 

4.现场裸露土未覆盖防尘网。 

对上述问题，已发监督文书（深水质监〔2018〕

警字第 134号）要求相关单位处理。 

36 

龙岗河流域

河道综合整

治项目 EPC

（设计采购

施工）—上禾

塘水综合整

治工程 

建设单位：龙岗区环境保护和水务局 

设计单位：长江勘测规划设计研究有限责任

公司 

监理单位：广东华禹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施工单位：水利部长江水利委员会陆水枢纽

工程局 

11月 13日监督检查发现： 

1.所抽查的永佳家具厂、锃源五金厂两个施工

场区施工围挡不连续，存在多个与外界交叉口无封

闭隔离措施；车辆进出口无车辆自动化冲洗设备，

无扬尘在线监控和视频监控设备。 

2.河道岸墙无临边防护措施；临时用电存在一

箱多用，设备开关箱内设插座等安全隐患。 

3.对拉螺栓孔未封堵即对岸墙外侧进行回填，

岸墙外侧回填土未按要求分层压实、检测。 

对上述问题，已发监督文书（深水质监〔2018〕

警字第 138号）要求相关单位处理。 

37 
简坑河综合

整治工程 

建设单位：龙岗区水务工程建设管理中心 

设计单位：黄河勘测规划设计有限公司 

监理单位：市合创建设工程顾问有限公司 

施工单位：市广汇源水利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11月 20日监督检查发现： 

1.KP1+300段约 10m范围的岸墙未按设计要求

支护；设计要求采用灌注桩＋锚杆支护，现场实际

采用钢板桩支护。 

2.现场安装的临时钢支撑系统横撑两端固定

方式与设计要求不符。 

对上述问题，已发监督文书（深水质监〔2018〕

警字第 145号）要求相关单位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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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 

同乐河综合

整治一期工

程-桥梁部分 

建设单位：龙岗区环境保护与水务局 

设计单位：市联合创艺建筑设计有限公司 

监理单位：市合创建设工程顾问有限公司 

施工单位：市西部城建工程有限公司 

11月 23日监督检查发现： 

1.项目经理徐毅然不了解工程概况和项目进

展情况，总监朱永军不在岗。 

2.10#桥临河侧临边防护不到位,8#桥临边防

护不牢固。 

3.8#桥已立模桥面施工缝未凿毛,无人员上下

通道，施工临时用电一箱多用。 

对上述问题，已发监督文书（深水质监〔2018〕

警字第 149号）要求相关单位处理。 

39 

龙岗河流域

河道综合整

治项目 EPC 

(设计采购和

施工)一龙岗

中学排洪渠

综合整治工

程 

建设单位：龙岗区环境保护与水务局 

设计单位：长江勘测规划设计研究有限责任

公司 

监理单位：广东华禹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施工单位：水利部长江水利委员会陆水枢纽

工程局 

11月 27日监督检查发现： 

1.总监蒋裕民不在岗。 

2.施工现场未封闭式施工，存在多个与外界交

叉作业部位无封闭隔离措施，河道边坡上下及左、

右岸过河无人员通道。 

3.河道边坡未按设计要求进行支护（设计要求

采用 L=9m 拉森钢板桩支护），局部已存在坍塌现

象。 

对上述问题，已发监督文书（深水质监〔2018〕

警字第 150号）要求相关单位处理。 

40 

观澜河流域

水环境综合

整治工程-牛

咀水综合整

治工程 

建设单位：龙华区建筑工务局 

设计单位：市广汇源水利勘测设计有限公司 

监理单位：市合创建设工程顾问有限公司 

施工单位：中国水利水电第十一工程局有限

公司 

11月 6日监督检查发现: 

1.土工布未经材料进场和使用报审即投入使

用，无出厂质量证明文件和见证检测报告。 

2.已回填截污管道，未进行功能性试验，回填

未按层回填压实、检测的要求进行；未见回填检测

报告。 

3.现场堆放已制作完成的灌注桩钢筋笼箍筋

间距在加强段未加密，主筋与箍筋的焊接点漏焊较

多，同一区域纵向受拉钢筋接头面积百分比大于设

计要求，箍筋未按设计要求使用φ18 的钢筋，而

是使用φ12的钢筋代替。 

4.监理单位未认真履行监理职责，未及时督促

施工单位对上述问题进行整改。 

对上述问题，已发监督文书（深水质监〔2018〕

改字第 105号）要求相关单位整改。 

41 

小区排水管

网改造工程

（第四批）-

建设单位：龙华区观澜街道办事处 

设计单位：北京市市政工程设计研究总院有

限公司 

11月 13日监督检查发现: 

1.桂花蚌岭小区已安装的雨水管底部未按设

计要求铺设垫层，污水井采用砖砌，与设计不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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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澜街道 监理单位：北京燕波工程管理有限公司 

施工单位：市坤和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2.已完成的 1017 米污水管道未按要求进行闭

水试验。 

3.未提供项目划分资料；隐蔽工程验收资料无

监理单位验收意见。 

4.未严格落实材料进场申报、使用制度，已使

用的灰砂砖和新进场管材未进行报审。 

5.设计图纸（2016W282-SS00PS2203PS02-02）

污水管与雨水管的标识与图例的标识相反。 

6.监理单位未认真履行监理职责，未及时督促

施工单位对上述问题进行整改。 

对上述问题，已发监督文书（深水质监〔2018〕

改字第 119号）要求相关单位整改。 

42 

龙华区妇幼

保健院排水

渠改造工程 

建设单位：龙华区大浪街道办事处 

设计单位：福州城建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监理单位：广西中信恒泰工程顾问有限公司 

施工单位：市金润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11月 14日监督检查发现: 

1.施工单位项目经理李水旺，监理单位总监理

工程师鲁爽不在岗 。 

2.截污管道检查井采用砖砌，与设计要求做钢

筋混凝土检查井不符，管道底部垫层砼施工不符合

要求。 

3.箱涵上部已回填段未分层夯实和检测；箱涵

底板、侧墙混凝土已做抗渗检测，但未做抗压强度

检测。 

4.未严格落实材料进场申报、使用制度，混凝

土管止水密封圈无进场申报，钢筋进场申报批次及

数量不足。 

5.箱涵设计变更部分，断面图的钢筋与钢筋表

的钢筋直径不一致。 

6.监理单位未认真履行监理职责，未及时督促

施工单位对上述问题进行整改。 

对上述问题，已发监督文书（深水质监〔2018〕

改字第 120号）要求相关单位整改。 

43 

黑臭水体排

污口整治工

程-暗涵段工

程 

建设单位：龙华区建筑工务局 

设计单位：北京市市政工程设计研究总院有

限公司 

监理单位：市天创建建设监理咨询有限公司 

施工单位：江西云峰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10月 31日监督检查发现： 

1.工程施工合同及监理合同未签订已动工。 

2.施工单位项目经理不在岗，安全员不在岗； 

3.未组织项目划分并申报。 

4.已使用的 DN400HDPE 中空壁塑钢缠绕管未

履行进场、使用申报程序。 

5.暗涵清淤施工条件恶劣，施工前需编制专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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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工方案，施工时做好通风防中毒措施。 

对上述问题，已发监督文书（深水质监〔2018〕

警字第 127号）要求相关单位处理。 

44 

观澜河流域

水环境综合

整治工程-冷

水坑水综合

整治工程 

建设单位：龙华区建筑工务局 

设计单位：市广汇源环境水务有限公司 

监理单位：市中行建设监理有限公司 

施工单位：中国水利水电第六工程局有限公

司 

11月 6日监督检查发现： 

监理单位材料使用审批时把关不严，材料未经

检测合格就擅自批准使用。 

对上述问题，已发监督文书（深水质监〔2018〕

警字第 136号）要求相关单位处理。 

45 

茜坑水库大

浪上岭排片

区雨水截排

工程 

建设单位：龙华区大浪街道办事处 

设计单位：市水务规划设计院有限公司 

监理单位：市合创建设工程顾问有限公司 

施工单位：市启泰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11月 13日监督检查发现： 

1.施工单位编制的施工组织设计、专项施工方

案针对性不强，缺乏可操作性；深基坑专项安全论

证方案未见专家评审意见，方案内容中部分图示尺

寸与设计不符。 

2.监理单位未认真履行监理职责，对施工组织

设计、专项施工方案把关不严。 

对上述问题，已发监督文书（深水质监〔2018〕

警字第 143号）要求相关单位处理。 

46 

坪山区碧岭

社区污水支

管网工程 

建设单位：坪山区环境保护和水务局 

设计单位：市市政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监理单位：市恒浩建工程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施工单位：市市政工程总公司 

10月 24日对该工程进行 CCTV检测： 

总检测长度 501.45米，共 28段。结果显示，

已检管段中有 4处 2级（中等）结构性缺陷。 

对上述问题，已发监督文书（深水质监〔2018〕

改字第 114号）要求相关单位整改。 

47 

坪山区坪山

街道江岭社

区污水支管

网工程 

建设单位：坪山区环境保护和水务局 

设计单位：市市政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监理单位：市恒浩建工程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施工单位：市市政工程总公司 

11月 7日监督检查发现： 

竹园第二工业区牌坊南侧第一条巷子和江岭

新街的 5个雨水井均有污水流入，未起到雨污分流

的作用。 

对上述问题，已发监督文书（深水质监〔2018〕

改字第 121号）要求相关单位整改。 

48 

坪山河流域

水环境综合

整治工程-三

洲田综合整

治工程 

建设单位：坪山区环境保护和水务局 

设计单位：市广汇源环境水务有限公司 

监理单位：市深水水务咨询有限公司 

施工单位：中国建筑股份有限公司 

11月 2日监督检查发现： 

1.河道桩号 1+275、0+800 两个施工位置与外

界交叉部位的施工围挡不连续。 

2.河道桩号 0+800 位置存在河道挡墙回填之

前，即拔除钢板桩支护的情况，致使临河房屋（拟

拆除尚未拆除）下部基础开裂，存在安全隐患。 

3.碧岭公园段河道施工开挖土堆集于河道，且

临水面无防护措施，导致沿河水土流失严重；现场

雾炮配置不足，存在多处裸露土体未及时覆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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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上述问题，已发监督文书（深水质监〔2018〕

警字第 128号）要求相关单位处理。 

49 

坪山区龙田

社区污水支

管网工程 

建设单位：坪山区环境保护和水务局 

设计单位：中国能源建设集团广东省电力设

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监理单位：市合创建设工程顾问有限公司 

施工单位：中国葛洲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10月 26日进行 CCTV检测： 

总检测长度 599.58m，共 45 段。结果显示，

已检管段中存在 2处 2级（中等）功能性缺陷。 

对上述问题，已发监督文书（深水质监〔2018〕

警字第 140号）要求相关单位处理。 

50 

坪山区秀新

社区污水支

管网工程 

建设单位：坪山区环境保护和水务局 

设计单位：中国市政工程中南设计研究总院

有限公司 

监理单位：市合创建设工程顾问有限公司 

施工单位：中国葛洲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10月 26日进行 CCTV检测： 

总检测长度 456.82m，共 27 段。结果显示，

已检管段中存在 2处 2级（中等）结构性缺陷。 

对上述问题，已发监督文书（深水质监〔2018〕

警字第 141号）要求相关单位处理。 

51 

坪山区沙田

社区污水支

管网工程 

建设单位：坪山区环境保护和水务局 

设计单位：中国能源建设集团广东省电力设

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监理单位：市合创建设工程顾问有限公司 

施工单位：中国葛洲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10月 31日进行 CCTV检测： 

总检测长度 509.51m，共 32 段。结果显示，

已检管段中存在 6处 2级（中等）结构性缺陷。 

对上述问题，已发监督文书（深水质监〔2018〕

警字第 142号）要求相关单位处理。 

52 
麻雀坑水综

合整治工程 

建设单位：坪山区环境保护和水务局 

设计单位：市市政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监理单位：市恒浩建工程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施工单位：市市政工程总公司 

11月 15日监督检查发现： 

1.钢筋混凝土挡墙的钢筋接头位于同一连接

区断面未按规定要求错位；施工缝未按要求进行凿

毛处理；部分挡墙外观质量较差，存在蜂窝麻面现

象。 

2.河道右岸挡墙基坑未按设计要求进行放坡，

挡墙下部已出现裂缝；河道施工未设置人员上下通

道，钢筋堆置在边坡上；存在一定安全隐患。 

对上述问题，已发监督文书（深水质监〔2018〕

警字第 144号）要求相关单位处理。 

53 

茅洲河流域

中上游段支

流（玉田河）

水环境综合

整治工程 

建设单位：光明新区建筑工务局 

设计单位：市水务规划设计院有限公司 

监理单位：市合创建设工程顾问有限公司 

施工单位：中国水利水电第十二工程局有限

公司 

11月 1日监督检查发现： 

1.未浇筑灌注桩上部冠梁和侧面挂板，支护体

系不完善，且无其他安全防护措施，桩间土体失稳，

施工人员在沟槽内作业时存在安全隐患； 

2.弃土未及时清运，置于沟边，且堆放过高； 

3.未进行沟槽变形监测； 

建设单位、监理单位未按履职要求对上述问题

督促施工单位整改落实。 

对上述问题，已发监督文书（深水质监〔2018〕

警字第 132号）要求相关单位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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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工程名称 参建单位 存在的问题 

54 

光明新区公

明核心南片

区雨污分流

管网工程 

建设单位：光明新区建筑工务局 

设计单位：中国市政工程西北设计院有限公

司 

监理单位：市霍克建设监理有限公司 

施工单位：中国水电建设集团十五工程局有

限公司 

11月 10日进行 CCTV检测发现： 

该工程 DN400的污水管道存在 1级（轻微）结

构性缺陷 4处，2级（中等）结构性缺陷 1处。 

对上述问题，已发监督文书（深水质监〔2018〕

警字第 147号）要求相关单位处理。 

55 
新大河综合

整治工程 

建设单位：大鹏新区建筑工务局 

设计单位：湖南省水利水电勘测设计研究总

院 

监理单位：四川省城市建设工程监理有限公

司 

施工单位：中国水利水电第六工程局有限公

司 

11月 6日监督检查发现： 

施工现场扬尘污染防治措施落实不到位：施工

区域存在多个与外界交叉部位未设置封闭性围挡；

场区车行道未硬底化；出入口未配备车辆自动冲洗

设备及沉淀过滤设施；出入口未安装 TSP在线监测

设备；施工场地内存在多处裸露边坡及堆土未及时

覆盖。 

对上述问题，已发监督文书（深水质监〔2018〕

改字第 107号）要求相关单位整改。 

56 

大鹏新区葵

涌办事处下

洞河排水管

涵改造及清

淤工程 

建设单位：葵涌办事处农林水务管理中心 

设计单位：市广汇源环境水务有限公司 

监理单位：市甘泉建设监理有限公司 

施工单位：市新朗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11月 20日监督检查发现： 

1.K0+000～K0+139 段钢板桩横撑支护撤除，

基坑周边弃土未及时清运且未在安全距离范围内

堆放，基坑侧向荷载大，临边防护不足； 

2. 现场电箱电线沿钢板桩等其他设施随意敷

设，部分电箱重复接地失效； 

3.圆盘锯未设置防护罩、分料器； 

4.现场浇筑过程未设置有效安全操作平台进

行查看作业，部分工人安全防护意识薄弱； 

5.现场扬尘防治措施不足。 

对上述问题，已发监督文书（深水质监〔2018〕

警字第 146号）要求相关单位处理。 

57 

富盈门优质

饮用水入户

工程 

建设单位：市深水宝安水务集团有限公司 

设计单位：市新城市规划建筑设计股份有限

公司 

监理单位：市祺骏建设工程顾问有限公司 

施工单位：市旭生骏鹏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11月 1日监督检查发现： 

1.项目经理李健、总监理工程师赵伟凯均不在

岗。 

2.正在使用的吊篮设备经现场查证，未进行进

场报验；吊篮安装使用验收记录中，总承包单位的

专项方案编制人、项目技术负责人等均未签字；现

场抽查的吊篮作业人员肖高丰、彭光明无三级教

育、安全技术交底记录；吊篮虽多次转场施工，但

均未组织进行验收。 

3.现场使用的吊篮重锤未按规范要求悬空，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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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力矩部分螺母未上满，缺少防止冲顶的限位装置

等。 

4.监理单位未按合同和规范要求履职到位，在

立管安装高处作业中，对使用的吊篮设备验收，操

作人员的教育培训，吊篮安装使用转场验收等事项

把控不严。 

对上述问题，已发监督文书（深水质监〔2018〕

改字第 100号）要求相关单位整改。 

58 

坪山区沙湖

社区谢屋村、

卢屋村、新屋

村给水管网

改造工程 

建设单位：市深水龙岗水务集团有限公司 

设计单位：中国市政工程东北设计研究总院

有限公司 

监理单位：深圳科宇工程顾问有限公司 

施工单位：广东永盛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11月 1日监督检查发现： 

1.施工单位项目经理陈提、技术负责人梁华

庐、专职安全员梁昌铭、廖垲锋均不在岗。 

2.所抽查的卢屋村黄坑路口、谢屋村社区图书

馆两个施工位置与外界交叉部位无封闭隔离措施;

管沟开挖土堆放在管沟两侧边沿存在安全隐患。 

3.谢屋村社区图书馆 DN600 给水管管沟开挖

宽度达不到规范和设计要求，管道基础未按设计要

求铺设砂垫层。 

对上述问题，已发监督文书（深水质监〔2018〕

改字第 104号）要求相关单位整改。 

59 

深圳市坪山

区社区给水

管网改造工

程（五期）（坑

梓水司辖区

政府投资工

程） 

建设单位：市深水龙岗水务集团有限公司 

设计单位：市利源水务设计咨询有限公司 

监理单位：市邦迪工程顾问有限公司 

施工单位：市工务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11月 20日监督抽检发现： 

该工程闸阀井用灰砂砖进行了抽样检测，检测

结果显示不符合要求。 

对上述问题，已发监督文书（深水质监〔2018〕

改字第 131号）要求相关单位整改。 

60 

横岭污水处

理厂一期提

标改造工程 

建设单位：深圳北控创新投资有限公司 

设计单位：上海市政工程设计研究总院（集

团）有限公司 

监理单位：市天创健建设监理咨询有限公司 

施工单位：中铁上海工程局集团有限公司 

11月 2日监督检查发现： 

1.脚手架搭设不规范：膜车间北侧外脚手架未

设置扫地杆，剪刀撑钢管搭接长度不足 1m，只设

置 2个旋转扣件固定；膜车间管廊层满堂脚手架未

设置扫地杆，部分钢管端部至扣件距离不足 10cm，

脚手板未满铺。 

2.膜车间和连通箱涵基坑积水未及时抽排，加

药间电缆线浸泡在水中。 

3.部分基坑临边、岸墙临边未设防护栏杆，部

分预留洞口安全防护措施不到位。 

4.裸露土未覆盖防尘网，TSP在线监测设备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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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正常使用。 

对上述问题，已发监督文书（深水质监〔2018〕

警字第 135号）要求相关单位处理。 

61 

固戍水质净

化厂（一期）

扩容提标工

程 

建设单位：市瀚洋水质净化有限公司 

设计单位：中国市政工程中南设计研究总院

有限公司 

监理单位：市宝安区建设工程监理有限公司 

施工单位：深圳中铁二局工程有限公司 

11月 22日安全生产执法检查发现： 

1.工程已完成合同要求形象进度的 90%，经现

场核查，还未办理开工手续。 

2.抽查正在施工作业的电焊工高建奎，经查实

无特种作业资格证。 

3.厌氧池及缺氧池、RPIP 生化池已完成浇筑

的混凝土池壁有冷缝、错台等质量缺陷，拉杆钢筋

头处理不符合规范要求。 

4.施工现场安全隐患较多，正在进行 RPIP 生

化池管道沟槽回填土作业的施工工人因废弃的模

板、建筑垃圾等未及时清理，导致脚部被扎伤；配

电间、反硝化深床滤池及反冲洗泵站等作业面施工

脚手架搭设不规范，存在部分立杆及剪刀撑悬空等

安全问题。 

对上述问题，已发监督文书（深水质监〔2018〕

改字第 125号）要求相关单位整改。 

62 

龙华水质净

化厂（一期）

提标改造工

程 

建设单位：市中环水务有限公司 

设计单位：中国市政工程华北设计研究总院

有限公司 

监理单位：市施友建设监理有限公司 

施工单位：中国第四冶金有限责任公司 

11月 22日监督检查发现： 

1.中间提升泵房脚手架未设置抛撑、剪刀撑，

端部未设置横向斜撑；立杆底部垫木宽度、厚度不

符合规范要求；基坑临边防护栏杆未连续设置，部

分位置有缺失； 

2.进场的φ28（炉批号 18-25597）、φ18（炉

批号 1811299）及φ12（炉批号 81-13-15039B）钢

筋未履行进场报验程序； 

3.现场已安装使用的塔式起重机未按要求进

行联合验收，存在塔式起重机设备出厂编号与报装

资料不一致、无产权备案证、产品合格证、制造许

可证，无维保合同、维保制度，塔式起重机主体结

构未接地、塔机垂直度偏差超过 4‰（偏北 150mm）、

变幅小车终端缓冲装置缺失等共 18 项问题和隐

患； 

4. 监理单位未认真履行监理职责，现场质量

安全控制不到位，未及时发现并督促施工单位对上

述问题进行整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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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上述问题，已发监督文书（深水质监〔2018〕

改字第 124号）要求相关单位整改。 

63 

龙岗区社区

给水管网改

造五期工程-

布吉供水有

限公司供水

片区 

建设单位：市布吉供水有限公司 

设计单位：中国市政工程东北设计研究总院

有限公司深圳分院 

监理单位：市金钢建设监理有限公司 

施工单位：市润源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11月 20日监督抽检发现： 

上水花园闸阀井、排泥井所使用的混凝土普通

砖经检测结果显示抗压强度不合格。 

对上述问题，已发监督文书（深水质监〔2018〕

改字第 132号）要求相关单位整改。 

 

 

 

 

 

 

 

 

 

 

 

 

 

 

送：局领导、局机关各处室、局属各单位，各区（新区）环保 

水务局、市水务集团、水务工程各参建单位。  
联系电话：86301381-824 


